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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
教正

0011

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一、內政部：113年11 月 27 日召開研商建築技術規則建築設計施工編部分條文修正事宜會議，又於 114年
9 月 2 日召開研商火災安全管理對策之建築法規修正事宜會議。 

二、臺北市政府： 
(一)主辦單位除依前揭規定提送相關申請資料外，並按防火避難安全驗證報告撰寫之安全維護計畫（含球

場層及看台區觀眾人數規劃、逃生避難動線留設、引導人員配置等）辦理；該府則於活動前就主辦單

位提送資料，召開跨局處審查會議，並於活動期間派員督導主辦單位依規定落實辦理各項工作。 
(二)嚴禁於逃生避難動線及緩衝區域擺設可能影響逃生避難之設施物。 
(三)雲梯車停放地點亦已劃設明顯標線。另上述區域均常態性維持淨空，並嚴禁擺設任何設施物。 
(四)於活動期間調派足量人員、確實告知其受分派之任務，並進行觀眾進(出)場指揮及引導工作。 
(五)於舉辦大型活動時，應調派足量人員辦理進（散）場時之指揮及引導工作。 
(六)將持續督導遠雄巨蛋公司落實消防安全設備設置維護事宜。 
(七)確實督導停車場經營管理單位依照「大巨蛋停車場管理辦法」辦理各項應辦工作。 
(八)已全面汰換亮度不足之燈具。 
(九)加強宣導停車場之進（出）指引路線。 
(十)遠雄巨蛋公司已於 B3 層停車場設置 20 格電動汽車充電專用格位，114 年 9 月 25 日提出變更停車場登

記證申請，本市停車管理工程處業於 114 年 10 月 7 日核准變更。 
(十一)遠雄巨蛋公司已依照投資執行計畫書（變１定稿版）辦理各項災害應變作業。 
(十二)臺北市政府消防局自 112 年 9 月起至 114 年 11 月 27 日止，共計辦理 26 場次現場踏勘、17 場次兵

棋推演及 23 場次實兵演練。 
◆促成法令增修績效

115.02.12 教育及

文化委員會第 6 屆

第 67 次會議決議:

糾正案結案存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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內政部： 
一、以 114年9 月 26 日內授消字第 1141604768 號函修正下達「戶外、建築物室內與公共場域設置電動車

輛充換電站安全管理指引」。 
二、以 114年12 月 31 日國署建管字第 1141253827 號函請專業評定機構於辦理評定時，倘有以地面一層以

外之樓層為避難層之情形，應審視該避難層是否至少有 1處屋外之出入口設置無障礙通路，通達基地

地面（或道路）或提出相應之對策，以利身心障礙者可不受火煙侵襲，且無障礙地到達基地地面

（或道路）。 


